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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
吉林省渔业油价补贴政策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６〕７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健全渔业油价补贴机制、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按照《财政部农业部关于调整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促进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财建〔２０１５〕４９９号）和《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相关实施方案的通知》（农办渔〔２０１５〕６５号）要求，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调整吉林省渔业油价补贴政策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思路。

　　以保民生、保生态、保稳定为目标，通过调整油价补贴资金使用方式，健全支撑保障和激励约束机制，使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与渔业资源保护和产业结构调整等产业政策相协调，促进我省渔业可持续发展。

　　（二）总体目标。

　　通过调整优化捕捞机动渔船和养殖机动渔船补贴方式，补贴资金与用油量彻底脱钩，力争到２０１９年，将捕捞机动渔船油价补贴降至２０１４年补贴水平的４０％，同时，降低养殖机动渔船油价补贴核算标准，使捕捞强度得到有效控制，渔政执法、资源养护、水产养殖等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渔业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二、推进油价补贴政策调整
　　（一）调整捕捞机动渔船油价补贴。

　　１.按船长核算捕捞机动渔船补贴。自２０１５年度起，捕捞渔船按照渔船船长进行分档测算，确定对应补贴核算标准及其上限，同时设定每档对应的渔船主机功率下限。对渔船主机功率未达到对应船长分段核算功率下限的，自动按功率对应的低档次船长分档标准予以核算补贴。对补贴年度内发生报废、拆解、灭失、减船转产等情况的渔船，据实按月发放。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各年度捕捞渔船油价补贴标准上限：船长＜８米，分别为０.４万元、０.３５万元、０.３万元、０.２５万元、０.２３万元；８米≤船长＜１０米（且功率９千瓦以上），分别为０.５万元、０.４４万元、０.３８万元、０.３１万元、０.２５万元；１０米 ≤船长＜１２米（且功率１１千瓦以上），分别为０.６万元、０.５２万元、０.４５万元、０.３８万元、０.３万元；船长 ≥１２米（且功率１５千瓦以上），分别为０.８５万元、０.７５万元、０.６５万元、０.５５万元、０.４５万元。

　　２.达到限制使用船龄的老旧捕捞渔船，自２０１５年起，逐年降低补贴标准，至２０１８年一律不予补贴。

　　（二）调整养殖机动渔船油价补贴。

　　１.调整单位面积可补贴功率数。１００公顷以下面积（养殖证确认面积）水域、滩涂作业的养殖机动渔船，按原单位面积可补贴功率系数１.４千瓦／公顷不变。１００公顷（含）至１０００（含）公顷面积的，可补贴功率系数上限调整为１.０千瓦／公顷。１０００公顷以上面积的，可补贴功率系数上限调整为０.８千瓦／公顷。养殖机动渔船补贴功率数取计算所得补贴主机总功率和实际主机总功率二者之间的小者。

　　养殖机动渔船可补贴功率计算方法（单位：千瓦）：面积小于１００公顷的，可补贴功率＝面积×１.４；面积大于等于１００公顷、且小于等于１０００公顷的，可补贴功率＝１００×１.４＋（面积－１００）×１；面积大于１０００公顷的，可补贴功率＝１００×１.４＋９００×１＋（面积－１０００）×０.８。

　　２调整油价补贴资金测算标准。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各年度养殖机动渔船补贴测算标准分别为０.０３８万元／千瓦、０.０２９万元／千瓦、０.０２５万元／千瓦、０.０２１万元／千瓦和０.０１９万元／千瓦。 

　　３.设置养殖机动渔船最高补贴功率上限。养殖机动渔船最高补贴功率上限为５０千瓦，核定后仍高于标准的，按照５０千瓦核定。

　　三、统筹使用资金
　　以２０１４年渔业油价补贴清算资金数为基数，采用新的核算方法后，调减出的资金（中央以专项转移支付形式统筹使用部分除外）由省级统筹使用，主要用于支持渔业资源养护、休禁渔补贴、渔业渔政信息化建设、水产养殖基础设施建设、水产品质量安全、渔船安全生产管理等方面，由省水利厅和省财政厅制定具体方案组织实施。

　　四、强化保障措施
　　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牵涉面广，复杂程度高，政策性强，社会影响大。各地要切实增强大局观念和责任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和宣传引导，统筹协调，确保政策调整工作顺利推进。

　　（一）加强组织领导。渔业油价补贴政策实行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制。各地要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相关部门参加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地渔业油价补贴具体实施方案的制定，确保政策调整工作顺利实施。
　　（二）加强监督检查。各地要加强对油价补贴政策调整工作的分类指导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完善相关政策，规范工作程序，杜绝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违法违规行为。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地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引导工作，突出政策导向，采取公示、发放宣传册等多种方式，扩大政策宣传面，赢得渔民群众和社会的理解支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６日 
　　
